附件2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田建设项目前期
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农田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项目建设科学性、合理性，切实提高项目规划设计水平，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使用各级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新建和改造提升的农田建设项目，其它资金建设的农田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田建设项目是指各级人民政府为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改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投入资金对农田进行综合治理和保护而实施的高标准农田、现代高效节水农业、农田水利等建设项目。
第四条  农田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包括立项审核、初步设计、审查审批等。
第五条  农田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应按照管理职责，实行自治区、地级市、县（市、区）分级管理。
  项目立项审核

第六条  拟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优先覆盖粮食生产功能区和永久基本农田，项目区内零星沙地、裸地、盐碱地、未利用地、残次林地、园地、低效草地等符合新增耕地来源的耕地后备资源可纳入项目区。

第七条  各县（市、区）和农垦集团农田规划种植枸杞、葡萄、经果林等作物的，可申报自治区财政资金支持的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
第八条  农田建设项目立项审核内容包括拟建项目片区位置查重、地类复核、规模核定、种植作物核实等。一般应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征求群众意见。项目立项审核前，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依次征求受益主体代表、基层水管组织、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建议。同意立项的，由各受益主体分别出具项目建设协调承诺函及运行管护承诺书，将项目区域、建设内容、投资规模等内容在实施所在地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二）县级初步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对拟建项目规模、地类属性、种植作物等立项条件组织审核。初审通过的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复审。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规模包括项目区耕地面积和拟新增耕地面积，其中新建项目不得与已上图入库项目重叠，改造提升项目应在2018年（含2018年）之前上图入库项目范围内选择。
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建设规模包括项目区耕地、园地、人工牧草地等面积，项目范围不得与2019年以来实施的高标准农田项目范围重叠。

（三）自治区复审。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将拟建项目查重申报表及片区范围线矢量数据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复审，符合立项建设条件的，出具项目范围查重与地类核实的审核意见。
第三章   初步设计报告编制
第九条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公开选择具有相应勘察、设计资质和业绩社会信誉好的设计企业承担初步设计任务。
第十条  设计单位应在完成项目区自然概况、社会经济状况调查基础上，实地开展1:2000地形图测绘，利用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分析项目区田块、水资源条件、灌溉排水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建设、农田输配电、运行管护等现状。对项目区土壤主要性状取样化验，土壤障碍层开展地勘，准确评价现状耕地质量等级及盐碱化情况。依据高标准农田建设标准确定建设内容、技术要求、投资和效益目标等。设计单位应按照初步设计报告编制提纲，科学编制初步设计报告。
第十一条  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内容包括：综合说明、项目区基本情况、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水资源平衡分析、项目建设总体规划、建设内容、工程设计、新增耕地调查与分析评价、信息化自动化设计、组织实施与管理、投资概算与资金筹措、水土保持与环境评价、效益分析、工程移交与运行管理、保障措施等，并附项目投资、任务、预期效益等特性表及设计图纸。
第十二条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应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在充分征求吸纳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对初步设计报告开展评审。主要评审设计思路、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建设内容、技术方案、投资概算等内容。
第四章   项目审查审批
第十三条  农田建设项目实行分级审查审批，国家和自治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拟建项目由县级审批单位审批，自治区农垦集团项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审批，县（市、区）项目由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批。高效节水农业项目初步设计应开展专业咨询。
第十四条  项目审批单位应围绕立项合规性、建设内容合理性、技术方案可行性、投资概算准确性等方面开展评审。
（一）立项合规性审查。项目符合相关规划，禁止在地面坡度大于25度区域、土壤污染严重区域、严格管控类耕地、生态保护红线内、退耕还林还草区、河流、湖泊、水库水面及其保护范围、城镇开发边界内等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山区单个项目建设规模原则上不低于1000亩，川区单个项目建设规模不低于3000亩。受自然条件限制，单个项目达不到规模要求的，可在同一流域或同一灌区范围内选择多个地块作为一个项目片区。
（二）建设内容合理性审查。按照《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GB/T30600-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DB64/T1878-2023)，工程建设重点任务包括田块整治、土壤改良、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农田输配电、科技服务和建后管护等方面。坚持水土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大力推行高效节水灌溉和激光平地技术，具备条件的县（市、区）和农垦集团要打破条田档向，高标准规整耕地及田间设施。坚持绿色发展，注重耕地质量提升和盐碱耕地综合改造利用。
（三）技术方案可行性审查。按照“因地制宜，适度超前”原则，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水土资源，规划布局科学合理，建设标准符合规范，技术工艺流程可行，设备选型先进配套，机械作业适宜高效，环保节能措施有效。
（四）投资概算准确性审查。项目工程量真实，概算合规准确完整，资金筹措方案可行。
第十五条  初步设计报告审查审批包括申报资料审核、初步设计报告初审、会议评审、批复前公示、项目审批等程序。

（一）申报资料审核。审批单位对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的申报文件、县级专家评审意见、自筹资金承诺、项目运行管理报告、项目范围查重与地类核实的审核意见、初步设计报告等审核，申报资料不完整的应退回补充。
（二）初步设计报告初审。审批单位应组织有关人员对项目建设进行实地踏勘，主要查看水源、地形地貌、耕地利用情况、盐渍化情况等土壤障碍、工程设施现状、管护利用情况、种植作物、建设内容及技术方案与现场的切合度等。初步审核报告编制提纲执行情况、水源可靠性、新增耕地水资源论证、设计深度、建设内容完整性、概算合理性等。符合要求的安排会议评审；不符合要求的退回重新设计。
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应为2011年以来未实施相关项目，可上图入库；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为2018年以前已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代高效节水农业项目在2019年以后新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外实施。
（三）会议评审。审批单位组织或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拟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开展评审，评审实行专家负责制。评审专家从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原则上不少于5名，专家组成员由农业、水利、土地管理、信息化、工程造价等专业领域组成，确定1名专家担任评审组组长并主持评审会，评审按照情况介绍、质询答疑、专家评议、意见反馈的步骤进行。会议评审内容以水源、规划布局、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建设内容、新增耕地、技术方案、标准执行、投资概算、资金筹措、预期效益、附图附表等为重点。经评议，依据三分之二以上专家意见，确定初步设计文件评审是否通过。评审通过的，根据专家组意见修改完善后报批。评审未通过的，应阐明不通过原因，根据专家组意见重新勘测设计、重新评审。
（四）批复前公示。评审通过的项目应在相关媒体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内容应包括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四至界限、建设内容、投资概算等。
（五）项目审批。公示无异议后，审批单位对工程规模、工程量、工程单价、投资概算等全面审核，下达项目初步设计批复。项目批复后发生重大变更调整的，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调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